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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市级广告产业园区建设和运营
情况报告制度

第一条　为规范我市广告产业园区建设和管理，发挥广告产业园区服务经济发展、推动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，根据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级广告产业园区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　经市市场监管局认定的市级广告产业园区，应按照规定报告园区建设和运营情况。
第三条　报告事项为广告产业园区建设和运营情况，包括以下内容：
（一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
1．建设面积（单位：平方米）：
（1）广告产业园区规划建设总面积；本报告期截止日累计已建成面积、在建面积；
（2）泛广告产业园区：园区覆盖面积。
2．建设公共性、公益性项目（单位：个）：
（1）规划建设项目；
（2）本报告期截止日累计已建成项目；
（3）本报告期截止日累计在建项目。
（二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提供服务情况
1．市场交易平台；
2．金融服务平台；
3．专业化技术支持平台；
4．专业培训和人才培养平台；
5．市场推广平台；
6．信息交流平台；
7．产权保护平台；
8．综合基础服务平台；
9．其他服务平台。
（三）资金投入使用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
1．基本情况：
（1）计划总投资；
（2）本报告期截止日累计已完成投资；
（3）本报告年度已完成投资。
2．财政资金和社会投入资金使用情况：
（1）财政资金使用基本情况（含资金使用台账、支持的具体项目、项目进展和绩效情况、相关制度规定及执行情况、审计报告、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等）；
（2）截至报告日地方财政投入资金累计数额；
（3）截至报告日社会投入资金累计数额。
（四）园区经营及入驻园区的企、事业单位情况
1．园区经营基本情况：
（1）报告期园区广告业务收入及同比情况；
（2）报告期园区广告业务收入占园区总营业收入比例。
2．入驻园区的企、事业单位情况：
（1）截至报告日入驻园区的企、事业单位数量；
（2）截至报告日入驻园区广告产业及直接关联产业的企、事业单位数量。
（五）园区建设运营组织管理情况
1．报告期内园区运营、管理的主要工作情况；
2．园区管理制度建立情况（非首次报告且无新增制度的，可报告无变化）；
3．报告期内园区参与全国及地方广告相关活动情况；
4．报告期内园区服务全国及地方经济社会活动情况；
5．其他情况。
（六）政策保障情况
1．领导机制：
（1）各级党委、政府支持指导园区工作情况；
（2）推进园区建设和发展情况。
2．各级政府支持园区建设、促进广告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：
（1）相关政策措施文件的名称及文号；
（2）本报告期内新制定的相关政策措施文件（复印件，盖公章）。
（七）社会效益综合评价分析
1．园区建设对本市、本区广告业集约化、专业化、国际化发展作用（简述）。
2．园区建设对本市、本区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作用（简述）。
第四条　报告分为年终报告和专项报告。年终报告信息截止日期为当年度12月31日，于下一年度1月15日前报市市场监管局。重要情况应及时专项报告。
第五条　园区运营主体为报告主体，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报告，并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报告加盖运营主体公章，报园区所在地区级市场监管部门审核，同时提交报告电子版。
所在地区级市场监管部门对报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，报送市市场监管局。


